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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

（一）本院徐委員國勇，就警察特考學員訓練期間過短、師資不佳、設

施嚴重不足以及體能測驗放水等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警察特考自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起改採雙軌制，警察特考（內軌）提供警大、警專畢業

生報考；一般警察特考（外軌）給高中以上學歷的非警校生報考。去年警察特考錄取人數

，外軌錄取名額首度超過，其中外軌錄取 2,941 人，內軌為 2,374 人。據報載，本年度警察

及一般警察特考於 6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行，考選部最近指出，今年開缺近 6 千人，是民國

100 年實施雙軌制以來的新高。外軌名額 3 千多人，超過內軌的 2,500 多人。 

二、究其原因，乃警察勤務繁重，近年來不少員警滿 50 歲就退休，湧現退休潮。警政署統計警

察人力缺額達 7 千多人，近年來考試開缺名額年年創新高。考選部近日檢討警察內外軌制

度，擬朝著高一般生（外軌）缺額的方向進行，將現行的三等考試警大生 8 成 6、一般生 1

成 4，調整為警大生 8 成 4 至 8 成、一般生 1 成 6 至 2 成。四等考試警專生 7 成、一般生 3

成，擬調整為警專生 6 成 5 至 6 成、一般生 3 成 5 至 4 成。 

三、然而，於如此過度依賴一般警察特考（外軌）補充警察人力之情況下，許多問題即相應而

生，例如訓練期間由原先 18 個月縮減為一年、師資參差不齊、隊職官騷擾女學員、射擊靶

位、柔道場以及盥洗室等設備嚴重不足等，且不像警察特考（內軌）學員退訓時要賠款，

導致退訓率居高不下，又體測簡化後及格率大增，督訓科為求數字好看，要求體測時放水

更是公開的秘密，體測幾乎失去篩選效果，則人民如何對於警察素質有所期待？ 

四、準此，建請警政署就一般警察特考（外軌）學員之訓練期間、師資、設施以及體測放水等

問題重新檢討，並提供具體改善方案，另請提供所有訓練、代訓一般警察特考各單位歷年

容訓人數以及實際受訓人數、訓練期間、課程師資、退訓率、體測通過率等資料。 

（二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針對警政署警政統計年報資料顯示，103 年台灣

即破獲 15,172 起詐騙案件，詐騙金額估計超過新台幣 40 億元，而

自 89 年開始有電腦化統計迄今，平均每年皆有 2-3 萬件詐騙案件

發生數，另警政署所設置之 165 反詐騙專線，自 93 年 4 月 26 日

設置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，總進線電話量亦達 632 萬餘通，即平

均每年 6 萬餘通，詐騙情事未有消減，詐騙手法更見日新月異；

另觀我國司法制度，一般詐欺罪最多判刑 5 年，但得緩刑或易科

罰金，如像詐騙集團、電信詐欺等，則屬於加重詐欺，刑度 1~7
年，一罪一罰，雖合併執行最重可判 30 年，但實務上不常見重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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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造成法定刑與實際判刑結果差距甚大，爰要求法務部應儘

速就詐欺罪刑度參照實際執行狀況，並因應新型態詐欺犯罪集團

進行修法研議，以期有效遏止詐騙猖獗情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司法院統計資料，自 2006 年至今年 2 月，10 年來全國法院共審理 11 萬 4000 多件詐欺

案，於判刑度方面，單以今年 2 月全國各地方法院宣判詐欺案最新資料觀之，547 名被告中

，雖有 467 人判有罪，但僅約一成共 56 人判刑 1 到 5 年，其餘將近 9 成被告都獲輕判 1 年

以下徒刑，其中 303 人輕判 1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另有 103 人僅判拘役，還有 5 人判罰金刑

；然就算判刑超過 1 年，也可能是一罪一罰所致，因此被告仍可能因各別罪刑不超過 6 個

月，而得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，且上訴二審後，多數還可能改判更輕的刑度，即最後實際

入獄之詐欺犯可能少之又少，顯示我國於詐欺相關罪行刑度與其他國家相較，似為過輕。 

二、我國詐騙案件數據始終居高不下，更落入「詐騙天堂」及「詐騙輸出國」之臭名，另如前

所敘，我國於法定刑與實際判刑結果間，因存有差距過大情狀，詐欺犯罪多未見重刑判決

，儼已傷害國人情感期待，爰要求法務部應儘速就詐欺罪刑度參照實際執行狀況，並因應

新型態詐欺犯罪集團進行修法研議，以期捍衛我國法治秩序。 

（三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針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近日公布之 2013 年

癌症統計資料顯示，與前一年相較增加 2,449 人，共 9 萬 9,143 人

新發癌症，創下歷史新高，更顯示平均每 5 分 18 秒即有 1 人罹癌

，較前一年增快 8 秒，10 年來更是增加 1.5 倍速度，癌症時鐘係

歷年最快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及相關單位應強化整合運用醫療保

健資源，檢討現行政策成效，以有效推動癌症防治相關工作，落

實癌症防治法之立法目的，加深國人對於癌症預防及治療相關知

識，維護國人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查「癌症防治法」自民國 92 年實施，並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職責擔負我國國人癌症防

治及篩檢等相關作業，然就最新 2013 年癌症統計資料顯示，平均每 5 分 18 秒即有一人罹

癌，較前一年增快 8 秒，10 年來更是增加 1.5 倍速度，其中大腸癌更連續 8 年蟬聯十大癌

症之首，乳癌則是發生率竄升最快，再再顯示我國國人癌症時鐘不斷加快。 

二、為期中央單位能有效推動癌症防治相關工作，維護國人健康，降低國人罹癌比例，並有效

治療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及相關單位應強化整合運用醫療保健資源，並檢討現行政策成效


